            馬公航空站為民服務白皮書     (101.02.01)
一、馬公航空站位置、面積、跑道長度、近三年進出旅客人數、貨運
噸數、航機起降架次、與軍方協議分管資料如后：
(一）馬公機場位於澎湖縣湖西鄉，為軍民合用機場，機場之總
     面積計214公頃，跑道長度為3000公尺，寬度45公尺， 
     平行滑行道1條長度3000公尺。
(二）近三年（98、99、100）營運量     
	  項目
	98
	99
	100

	旅客人次
	1,702,805
	1,838,126
	2,009,704

	航機架次
	31,821
	33,740
	35,936

	貨運量   (公噸)
	6,524.6
	7,074.8
	7,073.1


(三)軍方協議分管資料：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與空軍馬公基地勤務隊所簽訂之「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使用空軍基地協議書」及「軍民航空器失事消防搶救支援協議書」。

二、馬公航空站有關消防安全、醫療救護、班機動態訊息提示、雙語標示與動線安排、無障礙設施、清潔服務、餐飲、免稅商店、一般商店服務、大眾交通聯外設施、金融郵務服務設施、電子商務與網路服務設施、停車場、休閒遊憩設施、公共藝術展示空間等各項服務設施說明如后：
（一）消防安全：
   1. 航站設有自動偵測灑水系統乙套、消防栓自動給水系統乙套
      、手提式10磅滅火器208具。
   2. 配備3000加侖泡沫消防車3輛及1500加侖泡沫消防車1輛，
      並成立消防班全日待命值勤。
（二）醫療救護：
   1. 馬公航空站於航廈成立護理室，針對身體不適之民眾提供必
      要之護理服務及協助後送就醫事宜。
   2. 與衛生署澎湖醫院及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訂定支援協議，以
      因應航空器失事或其他重大災害時，提供緊急醫療救護。
（三）班機動態訊息提示：
   1. 設置航機資訊顯示系統乙套，提供航機到、離站LED顯示
      字幕各乙台、電視螢幕顯示6台。
   2. 天氣字幕機乙台。
   3. 各登機門班機動態字幕機6台。
（四）雙語標示與動線安排：
   1. 目前航廈標示牌除以中、英文雙語方式標示外，部份標示
      另加圖案表示，方便於旅客之辨識。
   2. 到離站旅客行進動線安排，均依以旅客便捷、安全、舒適
      之原則。
（五）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停車位12位、導盲磚及身心障礙坡道3處、無障礙
      專用廁所5處、無障礙廁位18個、電梯5座、電扶梯8處
      、空橋3座、斜坡式搭機輔具2部及無障礙專用電話9部，
      另於服務台設置無障礙專用櫃台並配置聽障者專用傳真機乙
      部。
（六）清潔服務：
      航空站清潔工作，均委託清潔公司辦理，針對旅客搭機使用
      區域特別加強，並派專人督考清潔工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七）餐飲及商店服務：
      設有各項服務商店7處，提供旅客便利及衛生的餐飲、農漁
      特產禮品及租車、人壽保險、燈箱廣告之服務。
（八）大眾交通聯外設施：
   1. 航空站聯外道路係規劃為四車道單向行車動線，連接澎204
      號線公路，車輛通行順暢。
   2. 協調大眾運輸業者澎湖縣公車處提供四條營運路線及每日
      23班次之公車服務，並於航廈出口右側設置公車候車處，
      提供座椅及班車時刻牌。
   3. 於出口處設置計程車上客處3個車位，提供旅客搭車之便利
      性。
(九）金融郵務服務設施：
   1. 提供郵局及澎湖第二信用合作社自動提款機各乙台。
   2. 郵局於公車候車處設置郵筒乙個。
（十）電子商務與網路服務設施：
   1. 本站已建置www.mkport.gov.tw網站提供上網瀏覽服務。
   2. 本站於航廈一、二樓設有免費無線上網設施，便利旅客使用。
（十一）停車場：
   1. 汽車停車場一處，為立體式停車空間（地面及地下一層），
      旅客停車場可停放小型車492輛，目前提供身心障礙者當日
      免費停車及30分鐘免費停車服務。
   2. 機車停車場一處，為平面式停車空間，可停放機車400輛
      ，目前提供免費停車服務。
（十二）休閒遊憩設施：
   1. 航廈到站出口處設有觀光旅遊諮詢服務台（由觀光局澎湖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派解說員乙名駐站服務），提供至澎湖遊
      客觀光旅遊及各遊憩據點之介紹解說。
   2. 提供租車櫃台，便利旅客租車旅遊服務。
   3. 內候機室設置「兒童遊戲間」乙間，提供兒童候機時玩耍
      遊憩場所。
   4. 設置旅客休閒區，提供旅客免費無線上網服務，並於航廈一
     、二樓區域設置無線上網電腦8部，供旅客免費使用。

（十三）公共藝術展示空間：
   1. 於航廈到站出口等候區製作「大榕樹」之公共藝術造景。
   2. 航廈二樓設有文化藝廊，並於二樓通道旁設有展示區，配
      合展示各項文藝作品。
   3. 於汽車停車場入口處設置「風在說話」，航站大廳設有「海
      洋美樂地」、一樓國際線入境大廳設有「西瀛三十六景」
      公共藝術展示。
   4. 汽車停車場入口處「風在說話」公共藝術共榮獲文建會第一            
      屆公共藝術獎最佳人氣獎。

(十四）國際包機
     1. 馬公航空站二期規劃有國際班機動線，可辦理國際包機
        C.I.Q.S工作。共計自93年至100年共飛航56架次，載運　　
　　  　旅客計6,649人次（含兩岸包機）。
　   2. 兩岸直航包機：
      (1)於97年7月4日及7月7日計飛航馬公-廈門共6架次，
         載運旅客計882人次。(其中大陸旅客524人次)
      (2)於98年7月13日及 98年7月16日計飛航馬公-南京共
         4架次，計載運旅客410人次。(其中大陸旅客204人次)
      (3)於99年6月16日、6月21日、6月23日及6月24日計
         飛航馬公-廣州及馬公-福州共8架次，計載運旅客1,128
         人次(其中大陸旅客771人次)。

(十五)油電提供：
      馬公航空站現以台電繢線供電，並自備1000kw發電機二  
      部，作為緊急發電之用。
(十六)依據「離島建設條例」及「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置管理辦法」
      規定，經澎湖縣政府招商，由澎坊有限公司得標。於二樓內
      候機室設置離島免稅購物商店提貨處及展售處，並於99年
      4月8日開始正式開幕營業。
(十七)為促進澎湖地區觀光旅遊產業，推展兩岸包機及國際包機業
      務，經協調台灣中油公司提供航機加油服務，已於99年10
      月6日正式營運提供加油服務。
(十八)其他服務：
  1. 服務台：於報到大廳設有服務台，提供各項諮詢服務。
  2. 哺乳室：國內及國際線設有哺乳室各二處。
  3. 置物櫃：為方便旅客行李置放，設有置物櫃12組。
  4. 車友服務站：為服務單車族，於到站出口處設有車友服務站，
     提供單車打氣及維修工具。
  5. 生活閱讀點：於內、外候機室設置生活閱讀點二處，提供書籍
     雜誌，供旅客候機時閱讀。
  6. 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並便利旅客至附近景點觀光旅遊，
     帶動地方觀光發展，自99年1月15日起提供自行車供旅客免  
     費借用，旅客若有借用需求，可至本站服務台辦理免費借用。
  7. 規劃於2樓內候機室，設置一個擺設休閒沙發、綠美化及航機
     模型、雜誌、運動腳踏車、電子書及音樂欣賞的複合式休閒區。
8.國內線及國際線觀景臺已於98年12月1日設置完成，並配合機關團體參訪申請之需，安排至2樓內候機室觀景。
9.已於101年1月20日提供7-11便利商店，行李打包機改由7-11便利商店提供服務。
三、 馬公航空站近年場面設施改善情形暨未來規劃改善計畫。
（一）近年設施改善情形：
   1. 馬公航空站新建國內線航廈工程於91年9月27日完工啟用，
      國際線航廈於93年8月10日完工啟用，更提昇旅客現代化
      空中運輸門戶，為澎湖地區對外空中交通建設開啟新紀元。
 (二）未來規劃改善計畫：
   1. 辦理有關飛航安全檢查及加強機場保安之風險管理工作，建
      立自我督察機制，主動發掘問題並積極檢討改善，消弭潛在
      危機，達成飛安零事故之目標。
   2. 依據民航局「民用機場認證作業程序」推展計畫，配合辦理
      機場空側作業程序文件及機場手冊之編寫。
   3. 配合行政院推動無障礙網頁實施計畫，建構更便利、快捷之
      無障礙網頁，提高遠距離旅客取得資訊之便利性。
   4. 遵照行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交通部之加速機關雙語環境  
      計畫，持續辦理營造雙語設施之建置及更新工作，提昇航站
      成為國際化之旅遊環境。
   5. 配合交通部政策持續落實優質公廁、無障礙設施改善工作。
   6. 現有客貨運設施能量足敷目前運量需求，尚有空間可因應未  
      來發展，故有關航廈等陸側設施，將以維持現有設施功能，　　
　　　並持續提升服務水準為工作重點。
   7. 跑道暨滑行道道面設施整建工程係由國工局第二區工程處主辦
      ，委託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辦理設計及監造作業，及由東佶
      營造有限公司得標承攬工程施工，並已於100年3月1日開工,
      預定至102年12月29日完工(契約工期為1035日曆天)。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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